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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桂药监〔2020〕40 号
 

 

自治区药监局关于落实 
进一步做好案件查办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自治区食品药品稽查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

各检查分局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药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推进案

件查办工作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加强药品安全监管，按

照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案件查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药监综法〔2020〕63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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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药品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单位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压实属地药品案件查办责任 

市、县药品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将主要精力向

稽查办案聚焦，紧紧围绕年度设区的市绩效考评工作中药品安全

指标任务，落实“黑窝点”首办负责等属地药品案件查办责任，

加速推动建立各级药品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，发挥好投诉举报、

监督检查、抽检监测、部门通报等案源渠道作用和检验检测、智

慧化监管等技术支撑作用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确保案件及时有

效查处。 

二、加大自治区本级药品案件查办力度 

自治区局机关各处室、各检查分局，食品药品稽查局要按照

《关于调整自治区本级药品监管案件查办分工的通知》（桂药监办

〔2020〕94 号）、《关于试行实施行政处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桂

药监办〔2020〕65 号）等要求，各负其责组织好自治区本级案件

查办工作。各部门案件查处情况，自治区局将适时予以通报。同

时，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加强对市县药品监管部门案件查

办工作的协调、督促和指导。 

三、加大重大药品违法案件查办力度 

各单位要按照《关于印发全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重大

违法案件挂牌督办制度的通知》（桂药监〔2020〕32 号）明确的

重大药品违法案件范围，加强与公安、海关、检察等部门的行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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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工作，形成案件查办合力，保持打击药品违法行为的高压态

势。各单位要及时向我局上报重大药品违法案件及线索，对于应

报未报重大药品违法案件及线索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，自治区局

将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四、强化药品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

各单位要立足实际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进一步完善药品监

管工作机制，加强药品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多渠道充实一线监管

力量，保证一定比例的专业化执法骨干，确保执法力量配备与承

担的监管执法任务相适应。要针对执法办案中亟待提高的技能短

板，按照层级培训的原则，强化执法培训内容，创新培训方式，

提高培训质量和覆盖面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办案队伍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田虎、黄义，0771—5851065。 

 

附件：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案件查办工作有关事 

项的通知（药监综法〔2020〕63 号） 

      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8 日 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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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

 

抄送：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。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 2020 年 7 月 10 日印发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
